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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办事指南（简版）

一、受理范围

在新平县域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，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，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。

二、审批条件
1. 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合理布局、节约土地、集约发展的原则，促进资源、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，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，并符合国防建设、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、公共安全的需要；

2.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；

3.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和新平县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，对建设项目选址进行审查，符合规定；

4.书面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同意；

5.取得建设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（发展及改革局等部门批准）；
6.提供图件（区域位置图、准确反映拟建位置与周围相互关系的现状地形图、选址区域的现状照片）。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新平县太平路45号（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）

办事窗口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：30-12：00 下午14：00-18：00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四、申请材料

建设项目选意见书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

料名称
	原件或复印件


	纸质或电子文档
	份数
	要求
	新建
	有效期内变更或调整

	1
	建设单位申请
	原件
	纸质
	1
	附有相关部门选址意见
	√
	√

	2
	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（规划部门提供的标准格式文书）；
	原件
	纸质
	2
	与原件一致 
	√
	√

	3
	建设单位法人（委托代理人）身份证、委托授权书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	原件及复印件
	纸质
	1
	
	√√
	√

	4
	建设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（发展和改革局等部门批准）
	原件
	纸质
	1
	与原件一致
	√
	√

	5
	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（限于原址扩大用地或改建需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建设项目）
	复印件
	纸质
	1
	
	√
	√

	6
	规划选址论证报告（大型建设项目、对城市建设布局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、对周围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）
	复印件
	纸质
	1
	
	√
	√

	7
	图件

（1）区域位置图（在总体规划图或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图上标注）；

（2）准确反映拟建位置与周围相互关系的现状地形图（比例1：500，用红色虚线标明选址意向用地范围，注明用地户名和用地面积。市政管线和市政交通工程，还应注明起迄点及经由点的位置和道路、管线等的走向及范围）；

（3）选址区域的现状照片（不同角度四张以上）
	原件
	纸质
	1
	
	√
	√
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7个工作日
六、审批收费
无
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
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
到新平县桂山街道育新路16号、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规划管理股领取。
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 0877-7022052，监督电话 0877-7022543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
直接领取：到新平县政务管理局二楼行政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领取。

相关文书及表单可到http://ynzwfw.yn.gov.cn查询下载。
附件 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办事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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